督办催办事项办理单

编号：DB20*****
	办理事项
	

	督办类型
	○会议决策  ○领导批示  ○重点工作  ○上级转办  ○来信来访

	督办内容
	

	拟办人
	
	审核人
	

	主办部门
	
	协办部门
	

	起始日期
	
	反馈时限
	 天

	办
结

或

进

展

情

况
	（可另附纸张）


	备  注
	1．根据《督促检查工作实施办法》（SJQU-WI-XB-005），此项工作被列为重要工作事项，学校办公室对该类事项实施定期跟踪督办。
2．请在办理期限内办结，由主办部门填妥表格并报送学校办公室（同时将电子稿发送至bgs@gench.edu.cn）；如到期未办结，请报阶段办理情况。

3．若需调整督查期限等内容，或需电子表格，请联系学校办公室。

（联系人：王军芳，联系电话：58137788）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处室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校办公室审核
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

	校领导
意见
	签字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

	续办情况及备注
	


督办办结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归档人：    
SJQU-QR-XB-015(A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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